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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療訴訟多，各醫院醫護人力不足，應如何保障民眾權益？ 
回應醫護人力不足問題： 
1、 診所林立，醫護人力資源分配不恰當：「大」醫院醫護人力不足，而各鄉鎮街道上

診所林立。這是醫護人力資源分配不恰當的問題。許多醫師寧願到市區開業，方

便分享健保資源這大餅。如此便造成大醫院人力的流出，當然大陸對台灣醫師的

渴求也有影響。 
2、 診所設立草率：各專科診所所需專職的醫事人員數量是否合理，是否應跨相關科

別聯合問診，值得省思。 
3、 民眾頻繁就醫：由於健保的便利性，相較以往民眾就醫方便許多，少數民眾因心

理因素而頻繁進出醫院，形成健保資源的浪費與醫護人力的重複使用。健保局應

針對少數頻繁進出醫院民眾，追蹤原因並改善。 
 
二、若民眾就醫遭受不當醫療處理，除進行訴訟外，應設置何種救濟管道以保障病患及

家屬權益？ 
回應救濟管道問題： 

1、社工人員：政府應於社福部門建立醫療糾紛的社工人員，接受民眾求援。 
2、醫療行為的回饋統計資料庫：病患對該次醫療行為的回饋，特別是嚴重不良的醫

療處置統計資料，可供民眾查詢。 
3、醫事人員準備金：醫事人員繳納準備金於公帳簿，對於通報不良的醫事人員將負

擔較高的金額，待一段時日後，恢復標準金額。準備金供社工人員補償醫療糾紛

受害者或家屬。 
 

三、面對動輒得咎的醫療訴訟，現行法令制度應如何修正？國外「不責難醫療補償制度」

臺灣能否適用？ 
 限行法令： 

1、未落實鑑定證人出庭詰問。 
2、醫事審議委員會為機關鑑定，需由當事人主動提問後由醫審會說明，不提問便簡

略回應。如此未符合專業知識的公平與正義，尤有甚者用假專業作不實鑑定，刑

法偽證罪卻無法約束該機關鑑定的偽證行為。 
3、公家醫療單位，對法院要求之鑑定幾乎拒接。已使法律、法院、訴訟體系崩解。 
 

 「不責難醫療補償制度」臺灣是否適用： 
1、早期醫病關係中，病人需拿出醫藥費治療，醫生都盡力使病人知悉所有可能的治

療情形，為什麼需這筆錢，有什麼治療方法，會有什麼風險，術後可能情形，醫

師是盡力告知。 
2、現今醫病關係，病患(輕易)因病循求醫療諮詢，醫師態度堅定要求某施治法，醫

師可(輕易)從健保取得金錢補助，而對病患採取不必要、過度的或傷害而無法挽

回性的手術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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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理論上，不合理或錯誤的醫療行為應受法律制裁；事實上，醫事團體的動員與「合

作」，早已使法律功能一步步喪失，僅碩果僅存的良知法官判案。 
4、若未來「不責難醫療補償」制度施行，在現行健保制度下醫師施治病患的心態會

改變嗎？若限縮在「故意或重大過失，才負刑事責任」，醫師治療病患的心態是

更草率還是更嚴謹？換言之「輕微違反注意義務」將不負刑事責任，「醫療常規」

又已是各家醫院有各家的「常規」，在各家的「常規」下又如何認定是「偏離」

行為？ 
5、因此本會認為在現行健保，若醫師施治病患的心態依然草率，「不責難醫療補償

制度」在臺灣只會沿生更多的醫療糾紛案例，因為醫師施治時心態更容易「草率」

而不專重病患人權。  
 

四、病人或家屬選擇以刑事途徑對醫事人員提起醫療訴訟之考量，所產生之衝擊與影

響？ 
 刑事訴訟考量： 

1、病患提起刑事訴訟，無非是「希望政府公權力介入，詳查『不合理的醫療行為』，

不要再有其他民眾受害」。然而，掩蓋事實與違法的力量，遠大於民眾的苦難遭遇，

民眾事實上已遭受醫療上的傷害，當求助公部門時，又受到法律及政府的摧殘。 
2、刑事對醫事人員的約束，應只是要規範醫事人員對待病患應注意小心，否則可能

觸犯刑法，若醫事人員競競業業於本業，與病患能溝通採取對病患最有利的施治，

而非當「實驗室的白老鼠」，如此又何須擔心觸法問題呢？ 
3、試問在臺灣「家暴」與「醫療糾紛」案例，何者較多？在回答前，筆者嘗試將兩

者比對如下： 
 家暴 醫療糾紛 
關係 親人(夫妻、父母與子女) 醫事人員與病患 
互動點 愛 信任與專業 
主導者 施暴者(憑威權) 醫事人員(憑專業)施治草率、錯誤 
被害者 被家暴方(妻小等) 病患 
發生原

因 
施暴者情緒失控 1、醫事人員專業不夠(政府未把

關，未糾正，老師教錯或沒教

好) 
2、醫事人員態度草率(未告知風

險、未評估或估錯、過度自

信，無同理心視人命如草芥) 
解決方

式 
1、立「家庭暴力防治法」 
2、社工人員介入輔導 

1、刑事限縮為「故意或重大過

失」？(讓醫事人員更草率？) 
2、建立病人回饋醫師機制，透明

可查詢的資料庫。使醫師醫院

以病人為主體，形成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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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雙贏的環境。 
3、社工人員介入輔導 

 
五、推動醫事人員刑事責任明確化時可能之配套措施。 
 刑事責任明確化配套措施： 

(一) 還原事實 
1、公部門的專業鑑定人。 
2、公部門主動積極發掘問題與爭議的醫療行為。 
3、針對爭議性醫療行為，應公開科學性的方法，取得對民眾最佳的醫療結論。 

(二) 記錄過程 
1、運用科技，全程記錄民眾就醫過程。何時何時做了什麼醫療行為。 
2、手術過程全程攝影，建立技術資料庫，提昇醫療技術，並保障醫病權益。 

(三) 資料統整與可查詢 
1、病人就醫回饋資料庫。 
2、病人就醫歷程資料庫。 
3、國內相關醫療數據資料庫。 
 

六、為使醫事人員刑事責任合理化，若增訂「醫療法第八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 ，應

如何規範方能保障醫護與病患達雙贏？ 
不建議增訂「醫療法第八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理由： 

1、刑事限縮為「故意或重大過失」？將讓醫事人員執業更為草率，不尊重病患權

益。 
2、「重大過失，係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離醫療常規之行為」，現行醫療常規常

常是不同的醫院有不同的「常規」，「違反注意義務且偏離常規」便形同虛設。 
3、醫病關係，病人永遠是弱勢方，醫事人員的心態是決定醫病關係的主要關鍵。

好的醫事團隊所做的醫療行為，值得民眾嘉許，不好的醫療行為更應受到更多

的注意與討論。「病人回饋系統」將可讓在健保制度下沒有聲音的民眾，給予醫

事人員鼓勵與建議。 
 

七、在醫院急診室及病房一定範圍內，應否明定不當行為之規範？以免損及急診患者及

住院病患之權益？ 
 回應：任何公開場所，若有不當行為皆應受到制止，已有刑法或其他公法規範，應可

不再特別立法贅述。 
 

 
 


